
2011全國俱樂部聯賽第六站  National Cycling Club Series, Stage 6 

捷安特盃自行車大賽 
建國百年第 17 屆捷安特盃，特於水湳機場舉辦自行車公路賽事活動，歡迎有興趣的車隊俱樂部朋友們一同來參與， 

在飛機場內廣場及跑道上馳騁，本會特別針對場地特性規劃團隊計時賽、公路越野賽，為參加車友們記錄個人的難忘行車 

最佳紀錄；精彩越野、下坡賽將於青青草原舉辦，鼓勵國內外菁英好手與市民休閒運動族群一同參與此全民自行車運動。 

指導單位：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台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行車新文化基金會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自行車騎士協會、臺中市體育會極限運動委員會 

協辦單位：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台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警察局、臺中市衛生局 

贊助單位： 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募集中 

比賽日期：2011 年 7 月 23-24 日（星期六、日） 

7/23（六）公路繞圈賽、團隊計時賽、越野公路賽 /台中水湳機場/台中市西屯區河南路二段 136 號 

7/24（日）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 /外埔省農會（青青草原）/台中縣外埔鄉水美村山腳巷 56 號 

領隊會議：2011 年 7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七時/並領取各隊參賽資料 

會議地點：捷安特公司/台中市西屯區河南路二段 117 號/三樓會議室 

比賽地點路線： 

（一） 公路繞圈賽/台中水湳機場，每圈 3 公里。 

（二） 團隊計時賽/台中水湳機場，每圈 3 公里。 

（三） 公路越野賽/台中水湳機場，每圈 1.5 公里。 

（四） 林道越野賽/外埔省農會（青青草原），每圈 2 公里。 

（五） 山道下坡賽/外埔省農會（青青草原），約 1.7 公里。 

參加對象：歡迎對自行車運動競賽有興趣者，建議組隊參加。 

年齡分組：菁英組、市民組、表演組、Push Bike 車組 

1. 菁英：E 組/19 歲以上，民國 81 年（含）以前出生者（1992） 

凡具有 UCI 認定三級以上職業選手資格，以及 2010-2011 曾參加亞運、世青、亞奧運、世界盃、 

亞洲錦標賽之選手等，於 2011 年度出賽時，皆需報名菁英 R1 參賽。 

2. E 19 組/19-29 歲，民國 71-81 年（含）出生者（1982-1992） 

3. E 30 組/30-39 歲，民國 61-70 年（含）出生者（1972-1981） 

4. E 40 組/40-44 歲，民國 56-60 年（含）出生者（1967-1971） 

2010 年度全國俱樂部聯賽成績優異之市民組選手，於 2011 年晉升為市民菁英組。以及 2010 市 

民菁英組選手（詳如賽制辦法&菁英名單），於 2011 年度出賽時，需報名市民菁英參賽。 

5. M15 組/15-18 歲，民國 82-85 年（含）出生者（1993-1996） 

公路繞圈賽：未滿 19 歲須於賽前進行驗車，不得使用過重齒輪比，最大傳動比是 7.93 公尺。 

6. M 19 組/19-24 歲，民國 76-81 年（含）出生者（1987-1992）



7. M 25 組/25-29 歲，民國 71-75 年（含）出生者（1982-1986） 

8. M 30 組/30-34 歲，民國 66-70 年（含）出生者（1977-1981） 

9. M 35 組/35-39 歲，民國 61-65 年（含）出生者（1972-1976） 

10. M 40 組/40-44 歲，民國 56-60 年（含）出生者（1967-1971） 

11. M 45 組/45-49 歲，民國 51-55 年（含）出生者（1962-1966） 

12. M 50 組/50-54 歲，民國 46-50 年（含）出生者（1957-1961） 

13. M 55 組/55-60 歲，民國 45-41 年（含）出生者（1956-1952） 

14. M 60 組/60 歲以上，民國 40 年（含）以前出生者（1951 以前） 

15. W20 組/女子組 29 歲以下，民國 71 年（1982）以後出生者 

16. W30 組/女子組 30-39 歲，民國 61-70 年（含）出生者（1972-1981） 

17. W40 組/女子組 40 歲以上，民國 60 年（1971）以前出生者 

表 演 組： 

18. CH12 組/12-14 歲，民國 86-88 年(含)出生者（1997-1999） 

19. CH10 組/10-11 歲，民國 89-90 年(含)出生者（2000-2001） 

20. CH8 組 /  8-9 歲，民國 91-92 年(含)出生者（2002-2003） 

21. CH6 組 /  6-7 歲，民國 93-94 年(含)出生者（2004-2005） 

22. CH5 組 /  5 歲（含）以下，民國 95 年以後出生者（2006） 

Push Bike 車組： 

23. CH4 組 /  4-6 歲，民國 94-96 年(含)出生者（2005-2007） 

24. CH3 組/   3 歲（含）以下，民國 97 年以後出生者（2008） 

各活動一覽表： 

時間 

活動 
7/22 晚間 7/23 上午 7/23 下午 7/24 上午 7/24 下午 

開幕典禮 

公路繞圈賽 

團隊計時賽 

公路越野賽 

林道越野賽 

山道下坡賽 

領隊會議 

自行車零配件展 

頒獎 

閉幕典禮 

競賽項目： 

（一） 公路繞圈賽/ 

限公路車限用標準彎把公路車；禁止裝設休息把、禁用計時車牛角把、禁止裝設立車支架、火箭 

筒，全封閉式之碟輪、刀輪亦不可使用。 

菁英 E 組—45 公里（每圈 3 公里 15 圈） 

菁英 E19 組—45 公里（每圈 3 公里 15 圈）



菁英 E30 組—45 公里（每圈 3 公里 15 圈） 

菁英 E40 組—45 公里（每圈 3 公里 15 圈） 

M15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19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25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30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35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40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45 組－24 公里（每圈 3 公里 8 圈） 

M50 組－15 公里（每圈 3 公里 5 圈） 

M55 組－15 公里（每圈 3 公里 5 圈） 

M60 組－15 公里（每圈 3 公里 5 圈） 

W20 組－15 公里（每圈 3 公里 5 圈） 

W30 組－15 公里（每圈 3 公里 5 圈） 

W40 組－15 公里（每圈 3 公里 5 圈） 

（二） 團隊計時賽/ 

使用標準彎把公路車；禁止裝設休息把、禁用計時車牛角把、禁止裝設立車支架、火箭筒，可 

使用公路計時車。 

報名方式： 報名費免費，以邀請方式參加，每隊 5 人團隊報名，參賽需統一著該隊團隊車衣。 

比賽方式：每隊 6 公里（3 公里 2 圈，每隊 5 人為限，成績以進入終點第 3 人成績計算排名） 

獎勵辦法：團隊總排名前十名頒發獎盃。 

（三） 公路越野賽（X-ROAD，不限車種；三分之一越野路面、三分之二柏油路面） 

M19 組（15-19 歲）—7.5 公里（每圈 1.5 公里 5 圈） 

M20 組（20-34 歲）－7.5 公里（每圈 1.5 公里 5 圈） 

M35 組（35 歲以上）－7.5 公里（每圈 1.5 公里 5 圈） 

W 女子組－7.5 公里（每圈 1.5 公里 5 圈） 

（四） 林道越野賽(XC，限越野車) 

菁英組—12 公里（每圈 2 公里 6 圈） 

M15 組－8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2 公里 4 圈） 

M19 組－8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2 公里 4 圈） 

M25 組－8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2 公里 4 圈） 

M30 組－8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2 公里 4 圈） 

M35 組－8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2 公里 4 圈） 

M40 組－6 公里（每圈 2 公里 3 圈） 

M45 組－6 公里（每圈 2 公里 3 圈） 

M50 組－6 公里（每圈 2 公里 3 圈） 

MW 女子組－6 公里（每圈 2 公里 3 圈） 

CH12 組－2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1 公里 2 圈） 

CH10 組－2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1 公里 2 圈） 

CH8 組－2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1 公里 2 圈）



CH6 組－1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1 公里 1 圈） 

CH5 組－1 公里越野繞圈賽（每圈 1 公里 1 圈） 

Push Bike 車組： 

CH4 組－250 公尺越野繞圈賽（250 公尺） 

CH3 組－250 公尺越野繞圈賽（250 公尺） 

（五） 山道下坡賽(Downhill，限越野車) 

菁英組－1.7 公里下坡賽 

M15 組－1.7 公里下坡賽 

M19 組－1.7 公里下坡賽 

M25 組－1.7 公里下坡賽 

M30 組－1.7 公里下坡賽 

M35 組－1.7 公里下坡賽 

M40 以上組－1.7 公里下坡賽 

W 女子組－1.7 公里下坡賽 

選手安全：根據國際自行車總會(UCI)規定，大會單行法，所有選手一律配戴下列裝備：全罩式安全帽、能 

保護胸部及背部之護甲、護膝、護肘、長指手套，未依規定配戴者，將禁止出賽。禁止穿著合身萊卡彈性 

車衣，且「強烈建議」穿戴下列護具：頸部護具、小腿和大腿的護具、防摩擦之長袖衣物。賽前 1 小時進 

行檢錄（驗車、裝備）才可下場參賽。若有不符規定者，不得下場比賽之處理。 

報名辦法：（一）請填妥報名表連同報名費掛號郵寄 中華民國自行車騎士協會 新北市新店區中興路二段 100 

巷 17 號 1 樓 收 TEL:02-8919-3595  FAX:02-8919-3311。 

（二）報名費每人 500 元（含保險、紀念衫、園遊券 100 元、活動資料等） 

每增加一場次增加 100 元。 

（三）每個參賽團體均需附切結書，否則不予受理。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7 月 12 日截止報名（以郵戳為憑） 

＊將於 7 月 15 日上網公佈參賽名單公告後，為公平原則不再受理更換組別.項目.追加等。 

獎勵辦法：（一）菁英組及市民各組前六名頒給獎牌、獎狀。 

（二）菁英組前六名及市民各組前三名頒給獎金。 

（三）表演組及 Push Bike 車組發給參加證明及獎品，成績不列入總團體成績。 

（四）團體總排名前六名頒給獎盃、獎狀、獎金。（分四大團體項目） 

1.公路(on-road)菁英組團體前六名（公路繞圈賽-菁英組） 

2.越野(off-road)菁英組團體前六名（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菁英組） 

3.市民組團體前六名（公路繞圈賽、公路越野賽、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市民組） 

4.捷安特車店團體前六名（公路繞圈賽、公路越野賽、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菁英組、 

市民組） 

＊捷安特車店團隊報名，團隊名稱請冠名“捷安特＂領隊請註名車隊老闆大名。 

（五）公路(on-oad)菁英組、越野(off-oad)菁英組、市民組團體及捷安特車店團體總成績前六名可重 

覆得名。



（六）獎金內容如下表（新臺幣：元） 

名 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六名 

市 民 組 1000 500 300 -- -- -- 

菁 英 組 3000 2000 1000 500 500 500 

公 路 ( o n - o a d ) 菁 英 組 團 體 總 排 名 20000 10000 8000 5000 4000 3000 

越 野 ( o f f - o a d ) 菁 英 組 團 體 總 排 名 20000 10000 8000 5000 4000 3000 

市 民 組 團 體 總 排 名 10000 8000 5000 4000 3000 2000 

捷 安 特 車 店 團 體 總 排 名 10000 8000 5000 4000 3000 2000 

積分辦法：（一）團體總成績計算方式： 

1.公路(on-oad)菁英組團體前六名：以公路繞圈賽菁英組前十名積分合併計算。 

2.越野(off-oad)菁英組團體前六名：以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菁英組前十名積分合併計算。 

3.市民組團體前六名：以公路繞圈賽、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市民各組前六名積分合併計 

算。 

（三）捷安特車店總排名計算方式：以公路繞圈賽、林道越野賽、山道下坡賽四大賽事之菁英組 

前十名、市民組前六名積分合併計算。 

（四）團體積分計算方式以各隊所有參賽選手積分加總排名，積分最高之參賽團體為冠軍，以此 

類推；積分相同時以金、銀、銅牌數推列，仍不能判定時得並列，遺留之名次不遞補。 

（五）各組積分方式如下表： 

名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市民各組積分 7 5 4 3 2 1 -- -- -- -- 

菁英各組積分 10 8 7 6 5 4 3 2 1 1 

（六）捷安特盃「公路繞圈賽」列入「2011 全國俱樂部聯賽-C 級賽事績分」。 

注意事項：（一）參賽者需穿著自行車服裝，戴自行車安全帽。 

（二）菁英組選手不得跨組參加市民組。 

（三）所有得獎選手及團體務必參加大會頒獎典禮，若不克親自出席受獎者，請由專人代領，大 

會將不再於頒獎後補發。請所有參賽者攜帶身分證件以為領取獎金核對使用，外國選手請 

務必攜帶護照。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參賽者比賽獎金須扣繳 10%稅 

金，非中華民國護照者比賽獎金須扣繳 20%。 

（四）已完成報名手續者，因故不克參加，恕不退還報名費。 

（五）本賽事為參加者投保「大會公共意外責任險」，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狀， 

例如休克、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心臟症、糖尿病、癲癇症、熱衰竭、中暑、高山症、氣 

喘、癲癇、脫水等，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不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責任險只承 

擔因外來意外所受之傷害理賠。選手如遇與上列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 

身安全，或自行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等。 

（六）捷安特車店團隊報名，團隊名稱請冠名“捷安特＂領隊請註名車隊老闆大名。 

申訴程序：應由參賽單位領隊或教練於賽後三十分鐘內，簽名連同保證金 2000 元，以書面 

向大會正式提出，並以大會審判會議之判決為最終判決。不得當場質詢裁判，以維持競賽之進行。 

活動請洽：中華民國自行車騎士協會 TEL：(02)8919-3595 FAX：(02)8919-3311 

資訊查詢 http://www.giant-bicycle.com.tw 或 www.cyclist.og.tw


